
上海市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

沪薪联办〔2018〕6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领域用工管理的

若干意见（试行）

市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各区解决企业工资拖

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本市各有关单位：

为保障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权益，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本市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6〕

35 号）及《上海市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在本市建筑工程

领域全面推行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通知》（沪薪联办〔2017〕7 号）等文

件的要求，对本市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面实行农民工用工劳动合同制度

在工程建设领域，本市各类企业应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

履行，建立职工名册，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农民工应先签订劳动合

同后进场施工。禁止将劳务用工转包给个人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二、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

工程建设领域实行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建设单位、施工企

业应在招标投标文件或直接发包合同中单列人工费总额（人工费总额所占工程总

价的比例由各行业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及其结算方式（包括预付款部分）。

施工企业应在本市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并可以项目（或项目段）为单

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子账户，专项用于人工费及农民工工资支付，并在工程监

督首次会议（或在取得工程施工许可）前开通。

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应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按月足额支付人工费，建设单位应



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将人工费单独拨付到施工企业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三、实行农民工工资通过银行代发制度

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负责为其所招用的农民工办理实名制工资支

付银行卡。

农民工工资应按月足额支付。实际使用农民工的企业应当按月核算其所使用

农民工的工资数额，做好记录并将工资支付台账按月提交施工总包企业。施工总

包企业要在项目现场将工资支付台账制度进行明示，并将全部施工企业工资支付

台账放置在项目现场备查，保存至工程竣工（完工、交工）验收后半年。

2018 年底，在建工程项目中由分包企业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通过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直接向农民工代发工资，覆盖 8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2019 年下半

年起，本市所有类型的工程项目全面实行分包企业委托施工总包企业（专业承包

企业）通过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

四、实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备案监管制度

施工企业应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信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工程建

设项目主管部门备案，由开户银行负责日常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开户银行应当加强专户资金监控管理，发现账户中一

个自然月内没有工资支付记录、资金走向异常等情况，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报告。

行业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人工费支付、工资专用账户使用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监管，若查实存在问题的，行业监管部门应要求限期整改；未按期整改或本年度

内累计发生两次以上上述情形的，由行业监管部门将相关责任单位列入不良企业

名单、将相关责任人记入失信人员名单。造成欠薪的，行业监管部门在查实欠薪

事实（包括被欠薪农民工的姓名、身份、工作量、工资标准、欠薪数额等）的基

础上将上述企业及责任人员名单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处理。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符合列入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条件的，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五、其他有关规定

（一）农民工工资代发银行应当做好相关服务，开通跨行异地存取款、账户

变动通知等功能，方便农民工查询、取用账户资金。

（二）工程竣工（完工、交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完成人工费的支付，施

工企业应将农民工工资发放完毕，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中的工资全部结清销户。

（三）本文件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的房屋建设、交通建设、市政、园林绿化、

水务（利）工程等工程项目。交通建设、市政、园林绿化、水务（利）工程等行

业主管部门可以单独制定或参照上海市住建委的相关规定，在各自领域内全面实

行实名制管理、人工费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工程款支付担保、工程价款过

程结算、工资保证金等制度。

（四）本意见所称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是指全部使用财政预算内资金、专项建

设基金、政府举借债务筹措的资金等财政性资金的；未全部使用财政性资金，财

政性资金占项目总投资额的比例超过 50%，或投资占比不超过 50%，但建设单位

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企业的涉及社会公共利

益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项目；其他政府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工程建设项目。

（五）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8 日


